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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共同犯罪的概念
,

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分别对主犯
、

从

犯
、

胁从犯
、

教唆犯作了规定
.

据此
,

法学界不少同志认为
,

我国刑法对共犯人采取了四分

法
,

即将共犯人分为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和教唆犯
。

这样
,

教咬犯就成为共犯人中的独立种

类了
。

我们认为
,

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
、

从犯和胁从犯
,

刑法对教唆犯作了专门规

定
,

但教唆犯不是共犯人 中的独立种类
。

(一 ) 犯罪是刑罚的前提
,

刑罚是犯罪的结果
。

这一基本原理不仅指明了罪与刑在质上的

关系
,

而且指明了罪与刑在量上的关系
.

就是说
,

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
,

才能给予

刑罚处罚
,

而且刑罚耍与罪行相适应
,

即刑罚要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相适应
.

共同犯罪

比单个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得多
,

但是
,

在共同犯罪中
,

由于各共犯人所处的地位和起的

作用不同
,

因而各共犯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同
,

应处的刑罚也就不同
。

我国刑法根据

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
,

对共犯人进行了如下分类
:

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
;
起次

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
; 主观上不完全愿意犯罪

,

客观上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较小作

用的是胁从犯
。

进行这种分类的目的
,

是为了区分各共犯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
,

从而处

以相应的刑罚
.

因此
,

我国刑法分别给主犯
、

从犯和胁从犯规定了相应的刑罚
:

主犯从重处

罚
;

从犯比照主犯从轻
、

减轻或者免除处罚
;

胁从犯比照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
。

那么
,

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什么作用呢? 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如何呢 ? 这要根据

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休分析
,

不可一概而论
。

在某些共同犯罪案件中
,

教唆犯起主要作

用
;

在另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
,

教唆犯只起次要作用
.

所以
,

在有的案件中
,

教唆犯应定为

主犯
,

从重处罚
;

在有的案件中
,

教唆犯只能定为从犯
,

应当比照主犯从轻
、

减轻或者免除

处罚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我国刑法规定
: “

教唆他人犯罪的
,

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

用处罚
。 ”

这就明确指出
:

对于教唆犯
,

应当根据情况
,

分别按主犯或从犯论处
,

即将教唆

犯分别归入主犯与从犯 (一般不会是胁从犯 )
。

既然教唆犯是根据情况分别归入主犯与从犯
.

那么
,

他就不能与主犯
、

从犯相并列而成为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
。

(二 ) 分类是根据对象的共 同点和差异点
,

将对象 区分为不同种类的逻辑方法
,

任何分类

(当然包括对共犯人的分类 )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
。

首先
,

每一种分类必须根据同一个标准
。

由于客观事物具有多方面的属性
,

事物内部具有多方面的联系
,

因而分类的标准也是多种多样

的
.

人们完全可以甲不同的标准将事物进行不同的分类
。

但是
,

每一种分类必须根据同一标



准
,

否则就会出现分类重叠与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
。

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对共犯人的分类
,

无

论是二分法
、

三分法
,

还是四分法
,

尽管五花八门
,

但其分类标准无非是两种
。

一是按照共

犯人行为的性质与活动分工的特点
,

把共犯人分为实行犯
、

教唆犯
、

帮助犯
,

有的国家还加

上一个组织犯
。

二是按照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
,

把共犯人分为主犯
、

从犯
,

有

的国家还加上一个胁从犯
。

第一种分类方法是以实行行为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法学观点所倡导

的
,

这种分类不能反映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
,

不能说明各共犯人行为的社

会危害程度
,

因而不能圆满地解决量刑问题
。

第二种分类方法则是比较科学的
,

这一分类能

够说明各共犯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
,

能正确地解决刑事责任问题
。

我国刑法就是采取

的这一分类方法
,

把共犯人分为主犯
、

从犯和胁从犯的
。

有的同志说
,

我国刑法在给共犯人

分类时
,

把 七述两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了
,

从而把共犯人分为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和教唆犯

四类
。

在我们看来
,

上述两种不 同的分类方法是不能同时结合采用的
。

因为划分标准不同
,

戈J分出来的子项也不同
,

将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共犯人并列在一起
,

必然要出现一个罪犯同

时具有并列的双重身分的混乱现象
.

例如
,

假设我国刑法是将共犯人分为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

犯和教唆犯四类
,

那么
,

某甲教唆他人实施了犯罪行为
,

如果某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

用
,

则他既是教唆犯
,

又是主犯
;

如果某甲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
,

则他既是教唆犯
,

又

是从犯
。

这样就出现了分类重叠的逻辑错误
。

只有当教唆犯分别归入主犯与从犯而不与主犯

从犯相并列时
,

才能避免这一逻辑错误
。

旧中国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的刑法
,

都是仿照德国
、

日本刑事立法体例
,

将共犯人分为

正犯
、

教唆犯
、

从犯三类
。

从字面上看
,

这里似乎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结合起来了
。

其

实
,

这里的正犯是指实行犯
;
从犯是指

“

帮助正犯者
” ,

与我国现行刑法中
“

从犯
”

的含义

是不同的
。

可见
,

旧中国刑法中的正犯
、

教唆犯
、

从犯
,

实际上就是实行犯
、

教唆犯
、

帮助

犯
,

这种分类完全是以共犯人行为的性质与活动分工的特点为标准的
。

其次
,

由于事物具有多层次的特性
,

对事物的分类也必须按照一定的层次逐级进行
,

否

则就会导致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
。

上述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所采取
;

的两种分类
,

实际上是在不

同的层次上进行的
。

在我国司法实践中
,

司法机关在认定共犯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

时
,

一般是先看行为人是实行犯
、

帮助犯
,

还是教唆犯
、

组织犯
,

然后再分析他们在共同犯

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
,

即是 主犯
、

还是从犯或胁从犯
。

例如
,

某甲实施抢劫犯罪
,

查明系某

乙教唆所致
,

于是先认定某甲是实行犯
、

某 乙是教唆犯
,

再分析他们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

用大小
,

分别认定某甲
、

某乙是主犯
、

还是从犯
,

然后根据刑法的规定处罚
。

这就说明
,

实

行犯
、

组织犯
、

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在低层 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
;

而主犯
、

从犯和胁从

犯则是在高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
。

囚此
,

我们不能把教唆犯与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

并列起来
,

否则就犯了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
。

再次
,

分类必须相应相称
,

即分类所得的子项之和应当与被分的母项正好相等
,

所有共犯

人是母项
,

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则是分类所得的子项
,

他们正好与母项相等
。

如果把教唆犯

加进去与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并列
,

则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
。

总之
,

根据分类的逻辑规则
,

得出的结论只能是
,

我国刑法把共犯人分为主犯 从犯
、

胁从犯三类
,

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
.

(三) 有的同志担心
,

把共犯人分为主犯
、

从犯 和胁从犯 以后
,

教唆犯就无类可归了
。

理 由

是
:

教咬犯的情况复杂
,

既不能一律列入主犯
,

更不能一律列为从犯
。

我们认为
,

这一理 由



正说明有些教唆犯是主犯
、

有些教唆犯是从犯
,

说明教唆犯应分别归入主犯与从犯
,

不是无

类可归
,

而是有两类可归
。

我们还可以说
,

帮助犯也不能一概列入从犯
,
更不能一概列入主

犯 ;
实行犯中也有少数没有起主要作用而不能列入主犯的

。

所以
,

教唆犯
、

实行犯
、

帮助犯都

是根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归入主犯
、

从犯与胁从犯的
。

我们认为
,

我国刑法

在第二十六条规定教唆犯
,

不是因为教唆犯无类可归
,

不是因为教唆犯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

类
,

而是基于以下理由
:

第一
,

由于传统观念总想把教唆犯一概归入某一类共犯人(主犯 )
,

为了避免这种片面做法
,

刑法特别规定
, “

教唆他人犯罪的
,

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

的作用处罚
。 ”

这就明确指出不能将教唆犯一律归入某一类共犯人
,

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
,

区别对待
,

分别以主犯或从犯论处
。

第二
,

为了保护青少年
,

防止坏人唆使
、

利用青少年进

行犯罪活动
,

刑法规定对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的
,

应当从重处罚
。

第三
,

如果被教唆的

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
,

教唆犯仍然构成犯罪
,

只不过不存在共犯关系罢了
,

刑法对此应作

规定
,

否则就会放纵许多犯罪分子
。

实行犯
、

帮助犯都不存在上述问题
,

故勿需在刑法中作

专门规定
,

自然是根据他们在共同犯 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
。

另外
,

不能因为刑法中出现了
“

教唆犯
”

这一名称
,

就推论教唆犯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
.

如果是这样
,

刑法中出现的
“

首要分子
”

也是共犯人中的一个独立种类了
。

这是难以为人赞同的
.

明确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 立种类
,

而是分别归入主犯与从犯
,

有利于

认识我 国刑法的科学性
;
有利于与资产阶级的教唆犯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相区别

;
有利于依

据主客观事实
,

给教唆犯以相应的刑罚处罚
.

环境保护标准的法律调整

张 孝 烈

近年来
,

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加强了对环境保护标准的制订和管理工作
,

先后制

订
、

实施了一批各类环境保护标准
,

还有一批环境保护标准正在组织力量加紧制订中
,

不久

即将陆续颁发
,

这些环境保护标准的制订和实施
,

对于有效地执行我国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

护政策
,

控制环境的污染
,

保证环境质量
,

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
。

为了加强对环境保护标准

的管理
,

提高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水平
,

逐步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标准体系
,

城乡建设环境

保护部于 19 8 3年 9月制定颁发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 》
,

从而 把 环境保

护标准纳入法制管理 的轨道
。

一
、

环境保护标准的法律意义

环境保护标准的作用有技术控制和法律控制的双重性质
。 ‘

已一方面要反映环境的客观自

然生态规律
,

体现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成果
,

是环境管理的技术手段
,

是环境质量评价的技术

基础和环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评价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
,

或一个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

响
,

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质量报告书
,

都需要以环境保护标准作为技术衡量的尺度
,


